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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２２６号

《广东省行政应诉工作规定》已经 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２５日广东省

人民政府第十二届８１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２０１６年１２

月１日起施行。

省　　长

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６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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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行政应诉工作规定

第一条　为了规范本省行政机关行政应诉工作，促进依法行

政，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等法律规定，结合本

省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　以本省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的应诉工

作，适用本规定。

第三条　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尊重和接受司法机关的监督，支

持和配合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，积极履行人民法院

生效裁判，及时总结涉诉原因，提高依法行政水平。

第四条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行政应诉

工作的领导和监督管理，为行政应诉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，做好

行政应诉工作的机构、人员和经费保障工作，及时解决行政应诉

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。

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应诉工作制度，规范行政应

诉办理程序，加强对行政机关负责人、行政应诉工作人员、行政

执法人员的培训，提高行政应诉能力。

第五条　被诉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履行应诉责任，按照 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以及人民法院的通知进行答

辩、举证、出庭应诉和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。

被诉行政行为承办机关或者机构应当承担具体应诉责任，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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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准备被诉行政行为相关的事实、证据、依据、程序等材料，提

出应诉答辩的初步意见。

被诉行政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负责行政应诉工作的组

织、协调和指导。

第六条　由各级人民政府直接作出的行政行为或者行政复议

决定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，被诉人民政府的法制机构负责准备被

诉行政行为相关证据材料、提出应诉答辩意见等具体应诉事务。

由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或者受委托组织以人民

政府名义作出的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，由该行政机关或

者组织负责准备被诉行政行为相关证据材料、提出应诉答辩意见

等具体应诉事务，被诉人民政府的法制机构予以组织、协调和指

导。

第七条　被诉行政机关正职负责人是该行政机关行政应诉的

第一责任人，负有组织依法答辩、举证、出庭应诉和履行人民法

院生效裁判的责任。

第八条　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带头履行行政应诉职责，

积极出庭应诉。正职负责人不能出庭的，由分管被诉行政行为业

务的副职负责人出庭应诉；分管被诉行政行为业务的副职负责人

不能出庭的，由其他副职负责人出庭应诉。

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，可以同时委托１至２名诉讼代

理人参加诉讼。

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，应当委托本行政机关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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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工作人员出庭，不得仅委托律师或者外聘的法律顾问出庭。

前款所指工作人员中应当至少有１名是被诉行政行为的承办

人或者熟悉相关业务的工作人员。

第九条　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、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

群体性事件等案件以及人民法院书面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

行政诉讼案件，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，不得仅委托

代理人代为出庭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共

同被告案件，如有前款规定情形的，由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

关负责人出庭应诉。

第十条　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及省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根

据本行政区域、本部门行政诉讼案件情况，确定本行政区域、本

部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案件数量。

第十一条　被诉行政机关出庭应诉人员应当熟悉法律规定，

了解案件事实和证据，配合人民法院查明案情；严格遵守法庭纪

律，自觉维护司法权威。

被诉行政机关应当积极协助人民法院依法开展调解工作，促

进案结事了，不得以欺骗、胁迫等非法手段使原告撤诉。

第十二条　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前，被诉行政机关发现

被诉行政行为确有违法或者不当，主动依法纠正的，应当书面告

知人民法院和对方当事人。

第十三条　被诉行政机关接到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后，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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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裁判结果作出相应处理：

（一）认为应当上诉的，按照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上

诉；

（二）生效的裁判文书有履行内容的，依法及时履行；

（三）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裁判确有错误的，依法向人

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。

第十四条　对人民法院提出的司法建议，各级行政机关应当

认真研究和办理，并将办理结果及时回复人民法院。

第十五条　对败诉的行政诉讼案件，被诉行政机关应当及时

总结败诉原因，查找存在问题，提出改进工作的措施。

第十六条　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案件备案制度。被

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案件，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生效裁

判后，向本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备案。

第十七条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定期对本行政区

域行政应诉案件进行统计分析，并将统计分析结果向本级人民政

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报告。

第十八条　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应当将本行政机关依

法履行行政应诉职责情况纳入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。

第十九条　行政机关出庭应诉、支持人民法院受理和审理行

政案件、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、行政应诉能力建设情况以及行

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应当纳入年度依法行政工作考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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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　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任

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《行政

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《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、插手具体案件

处理的记录、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》等规定对主管人员和直接

责任人员予以问责；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：

（一）干预、阻碍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的；

（二）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应诉也不委托相应的工作

人员出庭的；

（三）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；

（四）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；

（五）其他依法应当追究责任的。

第二十一条　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授权的组织参加行政诉讼活

动，依照本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　本规定自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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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送：国务院办公厅，国务院法制办。

省委常委，省人大常委会主任，省政协主席，副省长，省政

府秘书长、副秘书长。

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，各县 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

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。

省委办公厅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省纪委

办公厅，省法院，省检察院。

南海舰队，省军区。

　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３１日印发


